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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 1.7 修改为：  

“1.7 不符合本规程时的特殊处理规定 

有关单位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与本规程不一

致，或者本规程未作要求、可能对安全性能有重大影响的，

应当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总局)申

报，由市场监管总局委托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技术委员会进

行技术评审，评审结果经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后投入生产、使

用。” 

2．将 2.1 修改为： 

“2.1  基本要求 

(1)移动式压力容器的选材应当考虑材料的力学性能、

化学性能、物理性能、工艺性能以及材料与充装介质的相容

性； 

(2)罐体材料的性能、质量、规格与标志，除应当符合

相应材料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外，其使用要求还

应当满足本规程协调标准(修注 1)的要求； 

(3)罐体材料制造单位应当在材料的明显部位作出清晰、

牢固的出厂钢印标志或者采用其他可以追溯的标志； 

(4)罐体材料制造单位应当向材料使用单位提供质量证

明书，材料质量证明书的内容应当齐全、清晰并且印制可以

追溯的信息化标识，加盖材料制造单位质量检验章；可以追

溯的信息包括材料制造单位名称、材料标准号、牌号、规格、

炉批号、交货状态、质量证明书签发日期等内容；可以追溯

的信息化标识包括二维码、条码等； 

(5)移动式压力容器制造、改造和修理单位从非材料制

造单位取得罐体用材料时，应当取得材料制造单位提供的材

料质量证明书原件或者加盖材料经营单位公章和经办负责

人签字(章)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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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移动式压力容器制造、改造和修理单位应当对所取

得的罐体用材料以及材料质量证明书的真实性和一致性负

责。” 

3．将 2.10.1(4)、(5)、(6)修改为： 

“(4)移动式压力容器制造、改造和修理单位应当对实

物材料与材料质量证明书进行审核，并且对罐体主要受压元

件材料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进行验证性复验，复验结果实

测值符合本规程及其相应材料标准的要求后，可以投料使用； 

(5)用于焊接结构罐体受压元件的材料，移动式压力容

器制造、改造和修理单位在首次使用前，应当掌握材料的焊

接性能并且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6)罐体主要受压元件选用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的标

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 540MPa 的低合金钢，或者用于罐体

设计温度低于－40℃的低合金钢，应当按照 2.11.2(1)和(2)

的要求证明其各项性能指标能够满足本规程和相应标准的

要求。” 

4．将 2.10.2 修改为： 

“2.10.2  境内材料制造单位制造的境外牌号钢板

(带) 

境内材料制造单位制造的境外牌号钢板(带)，除满足本

规程 2.10.1 的各项要求外，还应当制定企业标准，并且材

料性能指标不得低于境外牌号材料的相应标准要求。” 

5．将 2.11.1 修改为： 

“2.11.1 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的材料 

2.11.1.1  未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材料标

准的材料 

罐体主要受压元件选用的材料，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

也未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钢板、锻件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应当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

试验机构的试验验证(出具型式试验报告)，按照本规程 1.7

的规定进行新材料技术评审。 

2.11.1.2 已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材料标准

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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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体主要受压元件选用的材料，未列入本规程协调标准，

但已列入压力容器或者承压设备专用钢板、锻件国家标准或

者行业标准的，材料研制单位应当制定企业标准，提供必要

的材料数据(包括化学成分、拉伸性能、疲劳试验数据、断

裂韧性以及其它满足该材料使用范围要求的性能参数)，证

明材料各项性能指标满足本规程和专用材料标准要求，并且

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试验机构的试验验

证（出具型式试验报告）。” 

6. 将 2.11.2 修改为： 

“2.11.2 材料制造单位首次制造的压力容器专用低合

金钢板及锻件 

对于本规程协调标准中标准抗拉强度下限值大于

540MPa 或者用于罐体设计温度低于－40℃的低合金钢板及

锻件，境内材料制造单位首次制造时，应当同时满足以下要

求，证明其各项性能指标满足本规程以及本规程协调标准要

求的，可以用于罐体制造、改造和修理： 

(1)材料制造单位应当向使用单位提供材料焊接性能试

验报告和焊后热处理工艺等技术资料，并且根据设计需要提

供材料疲劳试验数据、断裂韧性，以及确定落锤试验(NDTT)、

韧脆转变温度(FATT50)结果的系列试验数据； 

(2)材料应当经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压力容器型式试

验机构进行的试验验证，并且出具型式试验报告。” 

7．增加 2.11.3 超出标准适用范围的钢板： 

“2.11.3 超出标准适用范围的钢板 

罐体主要受压元件选用 GB/T 24511 标准规定的奥氏体

不锈钢钢板，但是其钢板标准断后伸长率的要求低于本规程

协调标准规定的，材料制造单位应当制定相应企业标准。企

业标准中的相关规定值满足本规程、本规程协调标准以及罐

体设计文件(或者材料订货技术条件)要求的，可以用于罐体

制造、改造和修理。” 

8．增加 2.11.4 材料使用要求： 

“2.11.4 材料使用要求 

罐体设计单位选用 2.11.1 至 2.11.3 规定范围内的材料

时，应当在设计文件中提供选材满足本规程基本安全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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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说明，包括材料的力学性能、物理性能、工艺性能、与

介质相容性以及规格等，同时提出具体的材料订货技术条件，

明确罐体制造、使用、检验等环节相关技术要求，并且对设

计选材负责。 

罐体制造、改造和修理单位应当对材料进行化学成分

(按炉号)、力学性能(按炉批号)的验证性复验，复验结果经

过市场监管总局核准的监督检验机构(以下简称监督检验机

构)确认合格后，可以投料使用，材料复验报告应当纳入产

品质量证明文件。” 

9．将 3.5 修改为： 

“3.5  设计方法 

移动式压力容器的设计可以采用规则设计方法或者分

析设计方法。  

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单位应当基于本规程 3.3所述的设

计条件，综合考虑各种相关因素、失效模式、风险状况和安

全裕量，按照本规程规定的设计准则进行设计，设计的移动

式压力容器应当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和耐腐蚀性；

同时还应当考虑支座、鞍座或者其他型式的支承件等与罐体

或者气瓶连接的可靠性，确保移动式压力容器在设计使用年

限内的安全。” 

10．将 3.10.8 修改为： 

“3.10.8  常见介质罐体主要设计参数 

常见介质罐体主要设计参数不得低于表 3-4(修注 2)和

本规程协调标准的规定。表 3-4 中没有列出的介质，其罐体

的设计单位应当采取召开设计论证会等方式进行充分的设

计论证，并且提供设计条件、设计说明书、设计计算书和设

计方案图等设计文件，经过监督检验机构书面确认后，可以

进行正式设计；依据企业标准进行设计，并且充装液氢、液

氦介质的移动式压力容器，还应当按照本规程 1.7 的规定进

行技术评审。” 

11．将 4.5.2（3）修改为： 

“(3)采用未列入 NB/T 47013 或者超出其适用范围的无

损检测方法时，应当取得移动式压力容器设计单位和监督检

验机构书面同意。实施检测的机构应当在试验研究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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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应的无损检测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开展与

4.5.2(1)规定范围内的无损检测方法的比对试验，保证所用

方法的技术指标不低于 NB/T 47013 的相关要求。” 

12．将 E1.3(2)修改为： 

“(2)依据企业标准进行设计，并且采用纤维缠绕气瓶

的压缩氢气长管拖车或者管束式集装箱，应当按照本规程

1.7 的规定进行技术评审。” 

13. 增加修注： 

“修注 1：本规程的协调标准包括国家标准 GB/T 10478

《液化气体铁路罐车》、GB/T 19905《液化气体汽车罐车》

和行业标准 NB/T 47057《液化气体罐式集装箱》、NB/T 47058

《冷冻液化气体汽车罐车》、NB/T 47059《冷冻液化气体罐

式集装箱》、NB/T 47064《液体危险货物罐式集装箱》、NB/T 

10354《长管拖车》、NB/T 10355《管束式集装箱》。 

修注 2：表 3-4(包括注 3-5 至注 3-12，以及第 2号修改

单中增加的 4种介质和注 3-6 的修改内容)的修改见本修改

单表 3-4。” 

14. 将表 3-4 修改为： 

表 3-4  常见介质罐体(注 3-5)主要设计参数 

UN 

编号 
名称/品种 

类别或项别/

次要危险性 

(注 3-6) 

设计压力 

MPa 

(注 3-7) 

腐蚀裕量 

mm 

(注 3-8) 

单位容积 
充装量 

m
3
 

(注 3-9) 

液面以 

下开口 

(注 3-10) 

特殊 

要求 

(注 3-12) 

1005 无水氨 2.3/8 ≥1.91 ≥2.0 ≤0.53 允许 TY1 

1010 丁二烯，稳定的 2.1 ≥0.70 ≥1.0 ≤0.55 允许  

1011 丁烷 2.1 ≥0.70 ≥1.0 ≤0.51 允许  

1012 丁烯 2.1 ≥0.70 ≥1.0 ≤0.53 允许  

1017 氯 2.3/5.1, 8 ≥1.34 ≥4.0 ≤1.25 不允许  

1018 
二氟氯甲烷 

(制冷气体 R 22) 
2.2 ≥1.81 ≥1.0 ≤1.03 允许  

1030 
1,1-二氟乙烷 

(制冷气体 R 152a) 
2.1 ≥1.03 ≥1.0 ≤0.79 允许  

1032 无水二甲胺 2.1 ≥0.70 ≥1.0 ≤0.59 允许  

1033 二甲醚 2.1 ≥1.06 ≥1.5 ≤0.58 允许  

1038 冷冻液态乙烯 2.1 ≥0.30 ≥0.0 - 允许 TY2 

1040 环氧乙烷 2.3/2.1 1.00 ≥0.0 ≤0.78 不允许 T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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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无水氟化氢 8/6.1 ≥0.70 ≥2.0 - 不允许  

1055 异丁烯 2.1 ≥0.70 ≥1.0 ≤0.52 允许  

1061 无水甲胺 2.1 ≥0.70 ≥2.0 ≤0.58 允许  

1063 
甲基氯 

(制冷气体 R 40) 
2.1 ≥1.00 ≥1.0 ≤0.81 允许  

1073 冷冻液态氧 2.2/5.1 ≥0.30 ≥0.0 - 允许 TY2 

1075 

液化 
石油气 
(注
3-11) 

商品丙烷 

2.1 ≥1.76 ≥1.0 ≤0.42 允许  商品丙丁
烷混合物 

商品丁烷                   2.1 ≥0.86 ≥1.0 ≤0.49 允许  

1077 丙烯 2.1 ≥1.95 ≥1.0 ≤0.43 允许  

1079 二氧化硫 2.3/8 ≥0.73  ≥4.0 ≤1.23 不允许  

1082 
三氟氯乙烯， 

稳定的 
2.3/2.1 ≥1.15 ≥0.0 ≤1.13 不允许 TY4 

1083 无水三甲胺 2.1 ≥0.70 ≥1.0 ≤0.56 允许  

1086 
乙烯基氯， 
稳定的 

2.1 ≥0.70 ≥1.0 ≤0.81 不允许 TY5 

1089 乙醛 3 ≥0.70 ≥1.0 - 允许  

1295 三氯硅烷 4.3/3, 8 ≥0.70 ≥1.0 - 不允许  

1951 冷冻液态氩 2.2 ≥0.30 ≥0.0 - 允许 TY2 

1961 冷冻液态乙烷 2.1 ≥0.30 ≥0.0 - 允许 TY2 

1969 异丁烷 2.1 ≥0.70 ≥1.0 ≤0.49 允许  

1972 冷冻液态天然气 2.1 
0.30≤P
≤1.00 

≥0.0 - 允许 TY2 

1977 冷冻液态氮 2.2 ≥0.30 ≥0.0 - 允许 TY2 

1978 丙烷 2.1 ≥1.76 ≥1.0 ≤0.42 允许  

2035 
1,1,1-三氟乙烷 

(制冷气体 R 143a) 
2.1 ≥2.18 ≥1.0 ≤0.76 允许  

2187 
冷冻液态 
二氧化碳 

2.2 ≥2.20 ≥1.0 - 允许 TY6 

3159 
1,1,1,2-四氟乙烷 
(制冷气体 R 134a) 

2.2 ≥1.21 ≥1.0 ≤1.04 允许  

3163 制冷气体 R 410A 2.2 ≥2.97 ≥1.0 ≤0.82 允许  

3220 
五氟乙烷 

(制冷气体 R 125) 
2.2 ≥2.45 ≥1.0 ≤0.87 允许  

3252 
二氟甲烷 

(制冷气体 R 32) 
2.1 ≥3.05 ≥1.0 ≤0.78 允许  

3338 制冷气体 R 407A 2.2 ≥2.23 ≥1.0 ≤0.94 允许  

3340 制冷气体 R 407C 2.2 ≥2.13 ≥1.0 ≤0.95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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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5：除特殊要求(TY)注明外，其余常见介质罐体是

指无保温(保冷)结构的罐体(裸罐)。 

注 3-6：所列介质的类别和项别，按照本规程 3.9.1 的

规定。 

注 3-7：如果罐体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应当按照本

规程 3.10.3 和本规程协调标准相应条款的规定确定罐体设

计压力。 

注 3-8：所列罐体腐蚀裕量的数值，除特殊要求(TY)中

明确罐体材料外，其余是指在均匀腐蚀条件下，按照罐体材

料为碳钢或者低合金钢确定的罐体腐蚀裕量的最低要求；如

果存在非均匀腐蚀或者罐体选用其他材料、具有有效防腐蚀

措施时，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本规程相应条款、设计委托方设

计条件或者设计任务书规定的介质腐蚀数据(如腐蚀速率)

和设计使用年限确定腐蚀裕量。 

注 3-9：表中没有列出数值的，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本规

程和本规程协调标准规定的基本原则，根据设计委托方设计

条件或者设计任务书的规定确定。 

注 3-10：所列液面以下开口的规定不适用于铁路罐车。 

注 3-11：所列介质中的液化石油气应当符合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的规定。设计和制造单位应当在设计文件、

出厂资料以及产品标记标识中注明具体介质名称和品种。 

注 3-12：特殊要求(TY)如下： 

TY1：充装无水氨介质罐体特殊要求 

(1)充装含水量小于或者等于 0.2%的无水氨介质的罐体，

当选用低碳钢或者低合金高强度钢(包括焊接接头)时，其材

料标准屈服强度下限值不得大于 355MPa，实测抗拉强度值不

得大于 630MPa，材料交货状态应当为正火状态； 

(2)充装含水量略高于 0.2%的无水氨介质的罐体，当选

用低碳钢或者低合金高强度钢时，其材料标准屈服强度下限

值不得大于 370MPa，实测抗拉强度值不得大于 630MPa，材

料交货状态应当为正火状态； 

(3)充装无水氨介质的罐体，不得选用调质钢； 

(4)充装无水氨介质的罐体，制造完毕后应当进行炉内

整体焊后(消除应力)热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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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2：罐体为真空绝热结构，内容器选用奥氏体不锈钢

材料。 

TY3：罐体为保温(保冷)结构或者真空绝热结构，与介

质接触的材料(密封件除外)应当选用奥氏体不锈钢材料，密

封垫片应当选用聚四氟乙烯材料，绝热层保护壳体不得选用

铝制材料。罐体氮封时，其设计温度为 50℃、设计压力为

1.0MPa，罐体的绝热性能应当满足介质工作温度不超过 10℃

的要求。  

TY4：罐体为保温(保冷)结构，罐体选用奥氏体不锈钢

材料。 

TY5：罐体为保温(保冷)结构。 

TY6：罐体为保温(保冷)结构或者真空绝热结构。 

15．将文中所有“国家质检总局”修改为“市场监管总

局”。 

 

 


